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

环 办〔2015〕10号

有 关 具 体 问 通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:

⒛14年 9月 1日 ,发展改萆委、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发布了

《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Cz01幻

⒛08号 ,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。现就执行《通知》的有关具体问题通

知如下:

-、推动本地区按要求、按时限落实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工作

各省级环保部门应当积极主动与当地发展改革(价格〉、财政

部门沟通协调,按照《通知》规定的政策框架,配合做妤本地区调整

排污费征收标准方案拟定、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、企业承受能力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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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征收标准调整后对经济的影响分析等基础性工作,推动本地区

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在 ⒛15年 6月 底前出台调整排污收费标准的正

式文件,并不晚于⒛16年 1月 1日 前执行。

请各省级环保部门于⒛15年 2月 底、⒛15年 6月 底将本地落

实《通知》的工作进展、拟议的调整方案和政策出台与执行时间、意

见建议报我部,我部将适时配合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组织对各地贯

彻落实《通知》情况进行检查。对不按规定落实政策的地区,将予

以通报。

二、关于执行《通知》的具体问题

(一)企业废水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,应按照《通知》所列五种

重金属污染物和其他污染当量数排在前三位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

分别计征排污费。其中外排污染物的浓度值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

污染物排放标准的,或污染物排放量超过规定排放总量指标的,对

该种污染物按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。

(二)企业废气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,按污染当量数排在前三

位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分别计征排污费。其中外排污染物的浓度

值高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,或污染物排放量超过

规定排放总量指标的,对该种污染物按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

收排污费。

(三)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11年 本×修正〉》规定

的淘汰类的生产工艺装备或者产品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要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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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。企业部分生产工艺装备或者产品

属于规定的淘汰类的,可以区分污染物排放量的,该部分污染物排

放量要按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;不能区分的,整个企

业污染物排放量要按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。

具体生产工艺装各或者产品是否属于淘汰类,由产业或者行

业主管部门认定,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如有修正,按新版本执

行。

(四)超标、超排放总量、属于淘汰类的生产工艺装备或者产品

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,按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,应分

别计算。

(五〉排污者外排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按 自然月核定,

按月或季征收。排污者应当向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排

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,并提供有关资料,国控重点企业依据自行

监测结果申报其排放污染物种类、数量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定

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依据的顺序是,经数据有效性审核

有效的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、环保部门委托的监测机构出具的监

督性监测数据、物料衡算方法、排污系数。企业的自监测数据可以

作为核定企业排放情况的参考。

1.应 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核定的,一个 自然月内有一个排

放浓度 日均值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,应认定该

污染物该月排放浓度超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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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同 一个月内既有经数据有效性审核合格的污染源自动监控

数据也有监督性监测数据的,按经数据有效性审核合格的污染源

自动监控数据核定。

3同 一个月内有 2个 以上监督性监测数据的,按排放浓度高

的核定;监督性监测数据可以跨月使用,但不应超过当地环保部门

规定的监测时限,跨月沿用监督性监测数据,以最近一次数据为

准。

4.企 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

限值 50%以 上的,按 月、按污染物减半征收排污费。使用污染源

自动监控数据核定排污费的,以月均值为准、且不得有 日均值超

标。

特此通知。

抄 送 :发展改萆委、财政部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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